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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部 分

文　　献　　资　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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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四五支队为征收抗卫经费

告 民 众 书

年）

各位贤明士绅各大商号经理各位殷实富户的先生们均鉴：

我们 月 日敌人侵年 入处在浙东敌后地区的同胞，自

后，生活即遭受空前惨苦。一方面是日寇直接威胁，一方面是和平

的强夺豪取，随此而来的更受不军 良军队的横征暴敛，土匪流氓

的抢劫敲诈。两年以来商农殷富各工（行）各业，凡我善良人民莫不

感受生命危殆财产难保证痛苦，恍若眼前。

此种悲惨生活所由来，造成固在日寇，然亦（是）以前人民莫视

国事之后果！在此生活经验之下，我浙东民众方知“保家必先保

国”确为颠扑不破的真理，于是群起报国献身抗战。这就是三四五

支队之能够迅速壮大的第一个原因。

正因为三四五支队是由民众所组织，是我们浙东的子弟兵，故

一切行动在求国家独立，求民族解放伟业之前更关心人民生活的

①即民国三十年。

②即伪军。

财经税收方面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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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，自始至终处处以民众的意思为意思，以民众的利益为利益，

军即是民，民即是军，发挥军民亲密合作的优良作风，这就是三四

五支队之能够迅速壮大的第二个原因。

所以三四五支队的利益，就是全体民众的利益，民众的利益，

就是三四五支队全体官兵的利益，我们是不可分开也不能分开的

两位一体。

关于这一点我们全体军民是已经十分深切了解的。

我们亲爱的父兄弟妹们！你们了解这些是完全对的，但你们还

须了解，在坚（艰）苦奋斗中的三四五支队全体官兵和一切工作人

员虽然是从来不怕难，不怕苦，不怕死的，虽然已经忍受惯了最低

限度的困难生活，但没有必要的生活费用是干不来的，在所有大大

小小的抗战事业中没有必要的经费也是干不来的，在战斗中所消

耗的兵器弹药虽然经常可以向敌人手里缴夺过来，但连修理的器

械和材料也没有是不行的，为了提高战斗力，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

教育，没有经费是不行的，在残酷的战斗中，对我们英勇受伤的战

士没有必要的医药经费更是不行的！

现在我们吃的已由全体业佃双方，踊跃输粮，但是种种使用的

钱不得不再向（请）殷商富户热心士绅、一切明白大义的先生们给

我们在经费上以有力的帮助！

（原载《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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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三年

第 一 章 　总　 则

第一条　　本办法依据本会施政纲领抗战公约之规定，参照具

体环境人民经济状况，及坚持浙东敌后抗战之实际需要而订定，所

有三十三年份公粮田赋之征收，悉依本办法办理之。

第二条　　公粮田赋之征收，一年一度，一次征足。

第三条　　　　自本办法颁布后，田赋改征实物（谷）与公粮合并征

收，但本年已先此开征之地区，得仍继续其原办法办理之。如改征

实物，应呈报本会核准施行之。

第四条　　　　自本办法颁布后，所有人民以前欠缴前三北游击司

令部经济委员会之抗卫军粮抗卫经费，一律仍依照原办法办理结

束。

第五条　　公粮田赋以征收食谷为原则，非种稻或部分特殊地

区无谷可征或不便征谷者，得以现款（简称代金）或指定之其他农

作物折合征收之。

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

公粮田赋合并征收办法

①指民国三十三年，即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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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　　公粮之征收，以田地为对象，工商业及经营或投资工

商业之殷富人民，除其所有之田地，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公粮外，

其工商业部分应酌量负担抗卫经费，其办法另订之。

第七条　　凡我基本地区之人民，均应依照本办法之规定缴纳

公粮田赋。其有慷慨输（捐）自愿额外捐助者，其全部捐款数移充地

方事业经费。

第八条　　凡我同胞寄身沦陷地区，处于敌寇奴役煎迫之下，其

抗战爱国之热忱，不亚于我基本地区之人民，而愿贡献其力量争取

最后胜利，以求解放，自动慨捐抗战经费者，不受本办法之限制，并

严守秘密，以保障其安全，于适当时期表扬之。

第九条　　大后方同胞如有顾念敌后抗战之艰苦，自动捐输粮

饷经费者，依照前条办法。

第十条　　本会征收之公粮田赋，除田赋部分悉数拨充军事费

用外，公粮部分包括下列三项：

军事公粮；

行政公粮；

乡镇公粮（乡镇行政及文化教育等各种事业经费）。

军事公粮行政公粮之征收，由本会划一办理，乡镇公粮之征

收，按照各县区实际情况，另行订定征收办法征收之。

第二章　　征收标准及征额

第十一条　　征收公粮田赋之标准及征额，按照土地之性质，分

为下列四种：

甲田（平原水田）每亩征收谷二十七斤。划分如下：

①军事公粮　　十六斤；

②行政公粮　　七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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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田　　　　　　赋　　　　四斤。

乙田（山田）每亩征收谷十七斤。划分如下：

①军事公粮　　十斤；

②行政公粮　　四斤；

③田　　　　　　赋　　三斤。

甲地（包括上等地及地改田）每亩征收谷十三斤，划分如下：

①军事公粮　　八斤；

②行政公粮　　三斤；

③田　　　　　　赋　　二斤。

乙地（次等地）每亩征收谷七斤。划分如下：

①军事公粮　　四斤；

②行政公粮　　二斤；

③田　　　　　　赋一斤。

第十二条　　公粮田赋之征收，以纯净干燥之上砻谷为标准，羼

杂潮湿之不合标准者，拒绝收受。

第十三条　　本章规定之征收标准及征额，不得任意变动，如有

特殊情形，必须呈准本会后，酌量办理。

第三章　　分担率

第十四条　　公粮田赋之负担，除田赋部分由业主完全负担外，

公粮部分依照下列规定分担之。

自耕农（自有田地自行耕种者）独自全部负担。

租佃之田（甲田乙田）由业主及佃户平均各半负担。

租佃之地：甲地由业主负担三斤半，佃户负担七斤半，乙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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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佃户独自全部负担 。

第十五条　　凡田地有大小业之分者，公粮之负担，由大业业

主、小业业主及佃户三方平均负担各三分之一，大业小业属诸同一

业主者（该业主收双重租谷者）应负担三分之二，佃户负担三分之

一〔部分地区有大业业主负担四分之二，小业业主及佃户各负担四

分之一，大业小业属诸同一业主者（该业主收双重租谷者），应负担

四分之三，佃户负担四分之一〕 。

如再有其他特殊情形者，得临时规定之。

第 四 章 　　征 收 手 续

第十六条　　公粮田赋一律向田地耕种人征收之，其应由业佃

分担者，业主应行负担之田赋及公粮部分均由佃户代为交纳。凭本

会之征收收据，于业主应得之租谷项下扣还之，佃户不得托词推

诿，抗不代交，业主亦不得有所异议。

第十七条　　公粮田赋之征收，以本会统一印发各县办事处盖

印之收据为唯一凭证。其他任何机关之任何收据均不作为凭，其具

体手续可由各县区按照实际情形规定之。

第十八条　　公粮之转移及支领，非有本会所发之粮票或区署

以上政府机关之正式文件，不得支付，其详细办法，另行规定。

第 五 章 　　减 免

第十九条　　凡参加新四军主力部队及其他抗日正规军队，有

另一复制件关于乙地负担的规定是：“乙地由业主负担二斤半，佃户负担六斤

半 。”

此为原文括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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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该部队正式文件证明者，每出征军人一员免征其家属公粮五亩。

第二十条　　凡参加本地区地方军队（脱离生产者），有该军队

之正式文件证明者，或多加其他抗日军队不能取得该军队之正式

证明文件，而有地方证明者，每出征军人一员，免征其家属公粮三

田 。

第二十一条　　凡参加抗日军政机关工作之连级（尉官）区级

（委任）以上人员，有各该机关正式文件证明者，每员应免征其家属

公粮三亩。

第二十二条　　前三条所称之家属，系指其配偶及直系血亲而

言，所免公粮如系租佃者，限于其本身应行负担之部分。

第二十三条　　凡鳏寡孤独及贫苦人民，出租、自耕、或租佃田

地在三亩以下，无力交纳公粮，经申请调查属实，而由区级以上政

府批准者，得酌予减免，但限于其本身应行缴纳之公粮部分。

第二十四条　　凡因灾害荒歉由地方评议免租之田地，经区署

勘实者，免征其公粮，但无故荒芜者，仍予照征。

第 六 章 　蚀　 耗

第二十五条　　为保证存谷之绝对干燥，依据保管时间之久暂，

复晒经过之情形，得由区署酌准报销蚀耗（征收代金者，不在此

例），但其蚀耗率以百分之五为最高限度。

第二十六条　　负责保管者，应将公粮存放于高燥严密之处，如

有潮湿霉烂，散失虫蛀或鼠雀噬食等而致发生不应有之损耗时，保

管者应负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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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章 　　奖 惩

第二十七条　　征收公粮田赋之工作人员，能各照规定办法，认

真积极廉洁忠诚，依期完成任务者，得提取征起额百分之五充奖。

分配如下：

甲、负责一乡之征收人 五。员得征起额百分之一

乙、负责一保之征收人员得 五。征起额百分之一

丙、负责一甲之征收人员得征起额百分之二。

第二十八条　　凡征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著有特殊成绩者，除

前条规定之奖励外，另予特殊之褒奖。

第二十九条　　征收人员如有徇私舞弊情事，或故意怠懈，未能

依期完成任务者，视其劣绩之轻重，分别予以警告、扣奖、惩办之处

分。

第三十条　　人民对于公粮田赋，应按其实际田亩数报缴，如有

匿报短缴，一经查觉，除应责其补交外，并得视情节轻重，酌予处

分。凡人民由于一时蒙昧，匿报短交，在未查觉前自动补报补交者，

则免于处分。

第三十一条　　本会征收公粮田赋全充抗战军政必需之用，其

征收成绩之优劣直接影响抗战建国事业之进行，如敢蓄意破坏妨

碍征缴，以破坏抗战论处。

第三十二条　　如有密报或检举第三十条之匿报短交经查属实

者，得将其密报部分提取罚征数百分之四十充奖，密报或检举之属

于第三十一条者，亦得视情节之轻重，酌予奖励，对于密报者之姓

名，严守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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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八 章 　　附 则

第三十三条　　本办法如有未尽善处，得由本会命令修改之。

第三十四条　　本办法自公布日施行。

（原载《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》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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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东行委会财经处给各级

财经工作同志的指示信

年 月 日）

各级财经工作同志们：

在抗战即将转入反攻的阶段，敌伪与破坏抗战的反动分子，必

更疯狂以图一逞。随着军事斗争的日趋急（激）烈，经济斗争亦日益

艰苦。掠夺与封锁亦更加剧，可能有更艰苦的日子在等待着我们，

为了保证这革命的根据地能坚持下去不垮台，经济战线上的工作

同志与军事战线上的同志有同样重要的任务须要完成，在过去的

两年中，我们经济战线上的工作同志，与敌伪顽不断地作英勇斗

争，正（在）给根据地创造的全部工作上有了许多光辉的成绩，特别

是各同志在危急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岗位，自我牺牲的精神，如杨

定、孙瑞祺等同志的英勇牺牲，王佐一同志等被捕后的顽强不屈的

精神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。但是，我们的工作同志尚存在

着许多缺点，如单纯的经济观点，单纯的技术观点，中间有许多同

志不能正确地掌握策略，与灵活地运用策略等等，造成不能与军事

胜利相调和之现象，甚至影响到军事胜利不能更迅速更伟大地展

开。因此，本会特于上月二十三日第一次行政工作会议上对财经问

题上作了详细的研讨，并有多项决定，除发给会议记录，希各级坚

决而切实执行外，再作详细的说明，补充与指示。

首先，要说明的是今日我们地区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，问题在

新创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里，为敌伪顽我力量对比的变化频繁的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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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条件所限定，我们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是：阻碍敌人的掠

夺，减少敌人的掠夺，缩小敌人的掠夺，保护人民的生产，提高人民

的生产力，增加财政收入。前三个原则是对敌的，后三个是对自己

的。前三个原则与后三个原则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，阻碍了敌人

的掠夺，就是保护了人民的辛劳所得的生产，减少了敌人的掠夺，

就可以给人民以提高生产的前提，缩小了敌人的掠夺范围，就可增

加我们在财政上的收入。因为社会生产的总数只有这一点，人民负

担能力是有限的。这三个原则又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推进财经工作

的三个阶段，并且每个阶段都是逐步提高的。在第一阶段，我们在

人民方面可进行宣传、鼓动工作，使人民自动地广泛地对敌人的供

给尽量推拖赖，由（有）时间的延长，减少供给的次数，同时我们用

军事的行动的方法破坏或阻碍敌人预定的掠夺计划。这样由于掠

夺次数的减少，渐渐达到敌人掠夺总收入的数量日趋减少，而自然

地转入了第二阶段，使人民有充分的提高人民生产的物质前提，如

有充分的施肥，购置工具，多下功夫的资本。由于第二阶段量上的

发展，逐渐进入第三阶段，使敌人在时间上空间上缩小了掠夺的范

围，使我们财政上有很多的财源可以开发。如果财政上大大有了办

法，就可帮助军事上、政治上、建设上大大地开展，如果军事上、政

治上，或建设上有了大的开展，财政必更有办法，它们是相互影响

着的。在某一时期，某一具体环境内，某一方面的斗争起了主导的

作用，如目前在反内战和反敌伪“蚕食“”扫荡”的环境中，经济困难

的克服就有决定的意义，因为经济如能保证有办法，部队就能坚持

下去，坚持下去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。同时，在克服经济困难的总

的斗争中，在某种客观条件下，别种斗争又起了主导的作用，如在

目前需款孔急，敌人“蚕食”窜扰之时，用军事的行动，打击敌人的

要害，就可展开局面，征集税收，解决财政急需，这在目前三北地区

应该如此做，但在四明地区则不同，因反动派军力占着相当优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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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进行三光政策，和欺骗宣传，造成空前惨象，部队给养，人民生

活，均成严重问题。所以广泛深入地展开政治教育工作，使人民清

楚认识反动分子的真面目，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，坚决拥护我军，

群策群力，渡过难关，那是十分必要的，也只有这样辩证地把握这

些原则，运用这些原则，才能在经济战线这一部分上尽了坚持革命

根据地的责任。

其次，要说的是具体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。我们

浙东敌后的整个地区，严格地讲起来还是游击区的性质，目前正处

在严重的武装斗争环境中。但我们整个军事活动的地区是可分为

四种，即伪化区、顽化区、游击区、基本区。这四种地区；前两种和后

两种是有性质上的不同。前两种对我是没有政治上的认识，不接近

我们的，但我们的军事威信是流行于这两种地区，游击区与基本区

的人民对我是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认识，但二者间有程度上的差

别。不过，伪化区也好，顽化区也好，他们的政治基础是很薄弱的，

所以在整个浙东敌后地区讲起来，我们政治基础比一切的敌人强，

但军事力量他们比我们强，所以基本上这地区还是游击区性质。若

以个别地区来说，有些地区我们在政治、军事上都占优势，就成为

基本区；有些地区我们在政治上占着优势，但军事的优势敌我时相

变换，就是游击区；有些地区敌人的政治基础虽然不怎样好，但我

们的政治工作一点也没有，而军事上他们占着绝对的优势，就是伪

化或顽化区。在这些地区中，因为客观条件的不同，欲达到转变这

些地区为革命的根据地的目的，在军事战线上我们是必须做到一

面要使游击区逐渐变成基本区，而伪化区或顽化区逐渐变为游击

区；另一面要使基本区逐渐巩固和扩大，而成为革命的根据地。但

欲达此目的，没（应）有正确的策略领导，和主观上加以极大的努

力，不然，基本区亦有变为游击区，再变为伪化区或顽化区的危险。

在经济战线上各区也是有不同的任务，并须用各种不同的工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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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与方法来完成这些不同的任务，藉以完成总的工作方针，兹分述

如下：

在这种伪化区或顽化区 区域内的经济斗争，主要的任

务是阻碍敌人的搜刮，增加敌人的困难，减轻人民的负担，扩大我

们的政治影响，以利我军的骚扰和进攻。要完成这样的任务，我们

必须以合法斗争的工作方式来领导人民进行反搜刮斗争，采取推、

拖、皮（欠）、赖、请愿、恳求等等的方法，来达到斗争的目的。另一方

面用见隙突入逐步深入的工作方式展开财经工作，藉以扩大我们

的政治影响（这是主要的），获得财物上的实利，那就须采用抓住各

种有利的时机，利用各种关系，让与部分的利益，团结部分社会人

士，替我们进行各种的税收（税率应很轻，因我们目的是在人民心

理上增强对抗日部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视）。或收买必要的物

资，甚或可以扰乱敌人的市面，以增加敌人的困难等种种方法来进

行。顽化区亦以如上的方式方法进行斗争，因今天反动的顽固分子

已积极进行破坏抗战的内战，顽化区正成为破坏抗战的反革命的

保（堡）垒或据点，所以有摧毁这些地区的反革命的统治的必要。

游击区 在这种区域内的经济斗争，主要的任务是尽量

减少敌人的掠夺，保护人民的生产，缩小敌人的掠夺范围，扩大我

方财政收入的范围，使敌我在经济战线上力量的比重随着军事力

量的比重，逐渐我方占着绝对优势。要完成这样的任务，第一要把

革命的两面政策运用得正确，一般地允许抗战的与反内战的两面

派的存在，但应尽量避免与敌伪或反动派有所接触，因人碰到时他

们就要以绑票勒赎的方式达到掠夺的目的。我们进行斗争的方式，

应采取“合法斗争”与“非法斗争”相配合，方法是用推、拖、皮（欠）、

赖、讲价还价，阳奉阴违或一面公开缴付，一面暗中通知军队、政

府，在途中武装夺回，而再去回报敌人等等（如敌人派粮，我们向他

们说明困难请减免或暂缓，这是合法斗争）。在没有办法再缓时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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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缴给他们，一面通报我方武装夺回（这是非法斗争的配合）。在夺

回后，又去向敌人报告被夺的经过，以免累及（又转到合法斗争）。

这是一个例子。还有扩大秘密武装活动，逮捕敌人的税务人员，使

敌人无法征收税款等方法亦可进行，这样可使敌人掠夺的范围日

趋缩小，我方税收地区日渐扩大。

在这种区域内的经济斗争，主要的任务基本区 是彻底

停止敌、伪、顽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掠夺行动，提高人民的生产力，安

定人民生活，可使基本区巩固逐渐成为革命的根据地。要完成这样

的任务，我们必须应用“广泛的号召”深入的动员相配合的工作方

式，并采用组织民兵，制止敌伪顽的武装的或非武装的各种各样的

掠夺，组织劳动力，协调劳资，解决佃业纠纷，改良生产技术，在每

个生产的季节，适时地提出号召，组织一种运动（如春耕运动等）造

成一种生产的热潮等等方法进行之（增加生产运动一如春耕运动

等，均已发专门指示，或将发专门指示，不详述）。

再则，要说到如何完成每个任务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也就是执行

任务的干部如何去把握每个时间不同的方针与任务，如何有步骤

地把一定时期内的每一任务化作具体的工作，如何动员干部和群

众，组织干部和群众去完成任务的问题，这些问题的关键，我们认

为是在人的问题，即所谓干部决定一切的问题。如果有足够的胜任

的财经工作的干部，特别是县区一级的执行干部，一切困难都可克

服的，不然，任何正确的周到的计划，也要成为具（空）文的。当然，

这些干部决不是天然的涌出来的，是艰苦地培养锻炼出来的，前一

点是要领导者负责的，后一点则由干部自己负责，因此，我们有要

求于各级财经的工作同志们。

第一，先来个思想上的总动员，自科长级起一直至税卡工作人

员止，在思想上要清楚地认识财经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，

必须服从于总的革命的政（策）略。因此，在每一项的财经工作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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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时都应考虑一下，如此做是否合于今日的总的策略方针。在考

虑工作如何着手时也应先在主观上存在着除财经有所收获外，还

应在政治上有所收获，至少要无损于政治观念。这样，可使财经工

作与别部门的工作取得一致的步伐与密切的联系，收得更大的工

作效果。同时，还可克服单纯的经济观点与单纯的技术观点，忽略

策略，无明确的工作中心等等的缺点。

第二，县级以上的财经工作干部，要深刻地研究每时期总的革

命的策略方针和深刻地了解当前的本地区的经济状况，以及考虑

如何将这一时期的总的策略方针在当前的本地区的经济状况下，

实际地应用到具体的财经工作上。此外，还须研究专门的知识，经

济学、财政学、金融货币学、贸易统计、会计学等等，并帮助区级的

财经工作同志了解当前的任务，把握策略方针，布置具体的工作，

随时指导帮助解决各种困难的问题。

第三，除了以上所说的较专门的东西须要研究外，区级以上的

干部还须懂得一般的领导艺术和群众工作，并在实际的工作中学

习领导艺术和群众工作。把自己的这两项的工作技能不断地提高。

第四，要全体的财经工作同志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决定和指示，

如在这次的补报补缴的工作中，有许多下层的同志对这一工作没

有信心，怕得罪基本群众，又提不出反对的充分的理由，就影响了

这一工作的展开，所以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和指示是完成任务的

必要的条件。

我们相信，以上的四点，如果做得好，每个任务的完成，是有保

证的。

最后，我们希望各级收到这一指示信后，立即展开热烈的讨

论，这不仅是财经工作的同志应该这样做，该级的全体工作人员都

应参加讨论，定出各部门的工作互相配合的具体办法。该级的负责

同志应担负组织和领导这一讨论会的全部的责任，并根据这一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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